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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1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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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屠宰加工设备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设计、制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8196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9478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鸡 

GB 22747 食品加工机械 基本概念 卫生要求 

GB/T 27519 畜禽屠宰加工设备通用要求 

GB 51219 禽类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 

NY/T 3741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鸭 

NY/T 3742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鹅 

SB/T 223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 

SB/T 224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 

SB/T 226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铆接件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51219、GB/T 19478、GB 27519、GB/T 14521 和 NY/T 322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3.1  



GB/T XXXXX—202X 

2 

盛水量  water capacity 

螺旋冷却设备工作前，槽体内注满水达到溢流时的水容量。 

3.2  

工作水体积  water volume for working 

正常工作时,螺旋冷却设备槽体内水的实际体积（不包括胴体所占体积）。 

3.3  

水体比  ratio of water volume for working to gross weight of carcass 

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螺旋冷却设备槽体内工作水体积与槽体内胴体的体积的比值。 

3.4  

出料量偏差  discharge deviation 

在连续均匀进料的情况下，出料机构每旋转一周，出料的胴体数量与该时间段理论出料禽胴体数量

的差值。 

3.5  

冷却时间准确率  retention time distribution (RTD) 

在连续均匀进料的情况下，一定数量的家禽胴体从入料到出料的冷却时间与设定冷却时间的比值。 

3.6  

气浮胴体  air floating carcass 

在符合规定的工艺条件下，在预冷设备中由于气流搅拌作用使家禽胴体充气并长时间漂浮在水面上

的家禽胴体。 

3.7  

胴体滞留数  number of remaining poultry carcass 

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冷却设备工作结束后，滞留在预冷槽内和预冷槽连接溜槽内的胴体数量。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设计，应执行 GB/T 27519的相关规定。 

4.1.2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材料应符合 GB 22747 和 GB/T 27519的相关规定。 

4.1.3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制造应符合 GB/T 8196、GB/T 27519、SB/T 223、SB/T 224 和 SB/T 226

的相关规定。 

4.1.4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宜采用清洗与冷却结合的多段布置形式，组合方式见表 1。 

表1 禽胴体螺旋水冷却设备段组合数量方式 

4.1.5 家禽胴体螺旋冷设备螺旋输送机构应具有速度调节功能。 

4.1.6 设置在槽体内的轴承，应在不移动螺旋叶片轴的情况下能够更换。 

项目 
加工能力（只/h） 

4000～6000 6001～10000 10001～13500 

段组合数量 （台）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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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家禽胴体螺旋冷设备主要冷却段应配备水循环制冷设备。 

4.1.8 螺旋水冷却设备的叶片旋转方向、进出口方向、进出口工作高度应符合工艺要求。 

4.1.9 在螺旋水冷设备后宜设置胴体沥水设备。 

4.1.10 电机、减速机防护罩应方便检修，需要时设置观察窗。 

4.1.11 与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配套的水、电和压缩空气等管线应统一布置。 

4.1.12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安装与验收应符合 GB 2894、GB/T 27519、GB 50168、GB 50270和 GB 51219

的相关规定。 

4.1.13 各种标识、标志应齐全，应符合 GB/T 191、GB 2894 和 GB/T 13306的相关规定。 

4.2 卫生要求 

4.2.1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框架结构采用管状时，应全封闭，避免污染物进出。 

4.2.2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槽体内部应避免有内螺纹、内肩、螺栓和铆钉，应采用盖形螺母覆盖

露出螺纹。 

4.2.3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推进轴的中心与槽体上沿开口夹角应大于 90°。 

4.2.4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每一段槽体内排水后积水不超过 2 处，积水深度不超过 20 mm，积水面

积不超过 400 cm
2
。 

4.2.5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内水的流动方向，应与胴体移动方向相反。 

4.2.6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水能够从禽胴体最终出口端逐级自然溢流到禽胴体入口端，或者采用

水泵输送。 

4.2.7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除溢流口外任何部位，在工作时不应有漏水现象。 

4.2.8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宜配备水过滤系统。 

4.2.9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应采用连贯表面，裸露部位应连续焊。 

4.2.10 槽体内轴承宜采用滑动轴承，采用滚动轴承时应密封。 

4.2.11 槽体底部与地面之间应留有足够空间，距离不宜小于 200 mm。 

4.2.12 管路、软管、排水口处的阀等应便于拆卸和清洗。 

4.2.13 管道系统，包括泵、阀和其它组件，应保证流体流畅，无回窝和死角，应设计成防止虹吸作用

和回流的结构。 

4.3 安全防护要求 

4.3.1 传动系统应设有自动报警、自动故障停机装置。 

4.3.2 在水冷设备的适宜位置应设置急停装置。 

4.3.3 电机、减速机、电气、液压、气动和润滑系统、应符合 GB/T 27519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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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操作者能够接触到的部位，不应有划伤操作者的危害。 

4.3.5 操作、巡视通道应设置防护装置，防止人员跌落或滑倒，应符合 GB/T 8196的相关规定。 

4.3.6 设备各紧固件应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掉落的倾向。 

4.4 电气要求 

4.4.1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机械电气安全应符合 GB 5226.1、GB/T 27519和 GB 51219 的相关规定。 

4.4.2 电气设备宜采用集中控制或中央控制，且应统一设计施工。 

4.4.3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适宜位置宜设置急停装置，在驱动装置附近的适宜位置应设置隔离开

关。 

4.4.4 电控柜、电动机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5。外露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急停开关等电气部件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7，在清洗范围内的设备部件能够耐受或防止直接的高压水喷射。 

4.4.5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 MΩ，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0.1 Ω。 

4.4.6 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应与 PE线连接。 

4.4.7 电控箱宜设置在通风良好干燥的房间。 

4.5 性能要求 

4.5.1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应符合屠宰工艺要求。 

4.5.2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盛水量应满足工艺要求，水体比应符合表 2规定值。 

表2 水体比 

4.5.3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冷却水温度应满足工艺要求。冷却段冷却进水温度应控制在 4 ℃以

下，终冷却水温度应控制在 0 ℃～2 ℃。 

4.5.4 依照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加工能力注入适量风量对槽体内冷却水进行搅拌，风量不宜小于

0.46 m
3
/只。 

4.5.5 出料量偏差不宜超过±15 只。 

4.5.6 冷却时间应符合工艺要求，冷却时间准确率不小于 90%。 

4.5.7 在符合规定的工艺条件下，单台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中气浮胴体数量不超过加工能力的 3%。 

4.5.8 槽体内水不流动的区域面积不宜超过 0.8 m
2
。 

家禽胴体重量 kg 水体比 

≤2.5 ≥3.5 

2.5～5 ≥4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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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工作完毕后，单台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内胴体滞留数不超过 4 只。 

4.5.10 工作完毕后，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之间溜槽内胴体滞留数不超过 1 只。 

4.6 噪声要求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工作噪声不应超过 80 dB(A)。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试验条件应符合 GB/T 27519 的相关规定。 

5.1.2 冷却间环境温度不宜超过 15 ℃。 

5.1.3 家禽胴体应 GB/T 19478、NY/T 3741和 NY/T 3741的相关规定。 

5.1.4 冰水提供冷源 

5.1.4.1 在每一台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槽体距出料端 1/3处注入适宜温度的冷水。 

5.1.4.2 在每一台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槽体距出料端 2/3 处注入适宜量的冰，注入量按不低于 0.5 

kg (冰) /kg(胴体)计算。 

5.1.5 循环水提供冷源 

5.1.5.1 当采用循环水冷却时，冷水温度不应高于 2 ℃。循环量（质量流量）应大于胴体重量的 2倍。 

5.1.5.2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应分为多段，第一段水槽的出口处水温应不高于 8 ℃，最后一段水槽

出口处的冷水水温宜不高于 2 ℃。 

5.1.6 槽体夹层或叶片夹层提供冷源 

5.1.6.1 槽体夹层提供冷源，槽体底部冰衣厚度不得超过 5 mm。 

5.1.6.2 为保证槽内水温温度符合工艺要求，可采用空气或水流搅拌或循环水等提供辅助冷源方式，

冷却时间超出条件范围时，应按合同执行。 

5.2 一般测试方法 

5.2.1 外观、数量：目测。 

5.2.2 长度：用尺量。 

5.2.3 时间：用秒表和计时器测量。 

5.2.4 温度：用铂电阻温度计和手持式温度计测量。 

5.2.5 水量：用水表或者计量容器计量。 

5.2.6 重量：用台秤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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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风量：用流量计计量。 

5.3 水体比测定 

5.3.1 家禽胴体的平均体积计算 

在测量容器内放入 2℃适量的水，测量水的体积 V 水 i，选择同一批冷却前的家禽胴体，剔除较大和

较小的，每 10只 1份，分成 10份，将容器内放入 1份家禽胴体，充分翻动禽胴体排出腔体内空气，确

保水淹没全部胴体，测量此时水和胴体的混合体积 V 合 i，每次操作不超过 1分钟, 按公式⑴计算每次测

量的家禽胴体的体积，重复 10次，按公式（2）计算家禽胴体的平均体积。 

 )(.................... 1VVV 合i水ii   

Vi  ——第 i次测量的家禽胴体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只）； 

V 合 i——第 i次测量的容器中水和胴体混合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只）； 

V 水 i——第 i次测量的容器中水体积，单位为立方米 m
3
。 

).....(....................V 2∑Vι均  

V 均——批次家禽胴体的平均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只）； 

5.3.2 螺旋冷却设备槽体内胴体总体积计算 

按公式（3）计算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工作水体积。 

）（3HCVV 均1 ..................  

式中： 

V1  ——槽内胴体总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V 均——家禽胴体平均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只（m
3/
只）； 

C ——生产能力，单位为只每小时（只/h）； 

H ——冷却时间，单位为小时（h）。 

5.3.3 盛水量计算 

在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槽体内注入水到溢流时的水面，计算盛水量 V2。  

5.3.4 工作水体积计算 

按公式（4）计算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工作水体积。 

)......(.................... 4VVV 123   

式中： 

V1——槽内胴体总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V2——盛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V3——工作水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5.3.5 水体比计算 

按公式（5）计算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的水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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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V

V

1

3  

式中： 

B——水体比； 

V3——工作水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V1——槽内胴体总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5.3.6 水体比确定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要达到理想的预冷效果，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内应有足量的冷水（冷载

体），水体比应符合本文件 4.5.2 的规定。 

5.4 空气注入量测定 

在风机出口用流量计测量供给螺旋冷却设备的风量，风量值应符合4.5.4的规定。 

5.5 出料量偏差测定 

在螺旋冷却设备的出口处记录出料量，出料量偏差应符合4.5.5的规定。 

5.6 冷却时间准确率测定 

准备好有时间点标记的耐水浸标签，标签不应少于30个，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将标签固定在家禽胴

体上作为测试样品。冷却设备工作正常后，按照加工能力的入料速度，从第一台冷却设备入料端投放样

品，记录每个样品投料时间点。在最终出料端等待，每出来一个样品，对应编号记录出料时间点，样品

全部出料后，计算每个样品的冷却时间，重复3次，然后计算全部样品的平均冷却时间T均，按公式（6）

计算冷却时间准确率，应符合4.5.6的规定。 

)......(..............................%.........A 6100
T

T

设

均   

式中： 

A ——冷却时间的准确率； 

T 均——胴体平均冷却时间,单位为小时（h）； 

T 设——设定冷却时间，单位为小时（h）。 

5.7 空载试验 

空载试验按GB/T 27519有关规定执行，应符合本文件4.2、4.3和4.4的相关规定。 

5.8 负载试验 

5.8.1 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进行负载试验，运行时间不得少于 4 h，负载试验按 GB/T 27519和本文

件第 5章的相关规定执行，应符合本文件第 4章的相关规定。 

5.9 噪声测试 

家禽胴体螺旋冷却设备工作噪声按GB/T 376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其噪声值应符合本文件4.6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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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检验类别 

检验类别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检验项目：包括本文 5.2的相关内容，并附有合格证明书或合格证后方能出厂。 

6.2.2 判定规则：出厂检验如有不合格项可修整后复验，复验仍不合格则判定不合格。 

6.3 型式检验 

6.3.1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单台或成套设备型式检验。 

——新设备试制、定型时； 

——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设备性能时； 

——需要对设备质量全面考核评审时； 

——正常生产的条件下，设备积累到一定产量（数量）时，应周期性进行检验；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3.2 抽样及判定规则：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样，每次抽样 2套。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要求

的全部项目，全部项目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如有不合格项，应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

复检再不合格，则型式检验不合格，其中安全性能不应复检。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标牌应固定在设备平整明显位置，标牌的内容应符合 GB/T 13306的规定。 

7.1.2 在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应加贴清晰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的规定。 

7.1.3 在设备上应张贴防夹手的安全警示标识。 

7.2 包装 

7.2.1 设备应有可靠的包装，包装型式应符合运输装卸的要求，大型构件允许裸装但应采取相应保护

措施。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SB/T 229的规定。 

7.2.2 外包装上除有本文件 7.1规定的标志外，还应标注有“小心轻放”、“向上”、“防潮”等储

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7.2.3 包装应有可靠的防潮、防雨措施，应符合 GB/T 5048 的规定。 

7.2.4 包装内应有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必要的随机备件及工具。 

7.3 运输 

7.3.1 按设备包装上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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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搬运时严禁碰撞，不应损坏产品。 

7.3.3 不应与有毒有害及有腐蚀性的物品一起运输。 

7.4 贮存  

7.4.1 设备应贮存在通风、清洁、阴凉、干燥的场所，远离热源和污染源，严禁与有害物品混放。 

7.4.2 在正常贮存条件下，自出厂之日起应保证设备在 12个月内不致因包装不良引起锈蚀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